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就《管理处食堂农副产品配送采购》项目采用自行采购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2022-2023年度）食堂农副产品配送采购
项目预算金额：70万元人民币
项目资金来源：部门预算

	采购项目描述：
一、项目简介
[bookmark: _GoBack]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食堂农副产品配送。配送范围包括米、面、蔬菜、生肉、禽蛋、冻品、水产品等食堂厨房原材料。
二、项目服务要求
（一）质量要求
1、保证所有配送货品具有企业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产品检验报告；
2、所配送蔬菜必须保证是送货前12小时内收成，必须提供《无公害蔬菜检测记录》，保持较好色泽及新鲜度；
3、所有配送肉品：冷冻类及干货类包装完整，符合国家相关食品标准质量等级；鲜肉类均来源于正规肉联厂，100%新鲜。
4、所有配送调味品、米、面、油等包装完整，包含生产厂商、日期、执行国家相关食品的标准质量等级。
5、送货车辆须遵守地质自然公园园区车辆管理制度，配菜人员有健康证。
6、供应的货物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检测后合格的货品。如送的货物有不符合要求的，前两次提出口头警告并要求供应商立即整改退货或换货，达到三次不符合要求的，采购方可单方面出具联系函解除其供货合同，由备选供应商接替。
（二）数量要求
 供货验收不能弄虚作假，须保证配送货品数量准确、质量达标。以采购方实际验货数量为准，供应商随货提供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确认签字各持一份备案。
（三）送货时间要求及送货地点
当天上午6:30至7:00送达（如遇特殊情况，可以改变送货时间，但应提前通知）。补送货物两个小时内重新送货上门。
送货地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食堂
（四）服务人员
供货方须安排不少于2名专业人员跟单办理业务，按食堂每天制订的采购单进行配送,并配合食堂做好下单、配送、对帐等相关工作。
（五）供应商资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或其它组织；
2、须具有深圳市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资格；
3、须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
三、服务期限：
（一）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如出现预算等政策变化可调整）；合同采取一年一签方式，每年度合同期结束后，满足下述（二）中条件，可续签下一个年度合同，最多续签1次，不得超过2年。
（二）合同续签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采购方对中标供应商合同履约评价为优；
2、项目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供应商无行贿犯罪记录；
3、项目合同服务期内中标供应商未收到市财政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四、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为月结，本月结上月货款。
2、中标供应商应于每月1-10日提供上月货款等额的正规发票。

	拟定供应商名单：待定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2021-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深财购〔2020〕60号文）的规定：（一）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均为100万元。……（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金额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由采购人按照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采购。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2年5月 17日起至2022年5月20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联系电话：84422220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